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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条文说明扩展】 

绿色建筑的创新没有定式，凡是符合建筑行业绿色发展方向、绿色建筑定义

理念，且未在本条之前任何条款得分的任何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新理念，

都可在本条申请得分。项目的创新点应较大地超过相应指标的要求，或达到合理

指标但具备显著降低成本或提高工效等优点。例如： 
在节约资源方面，在标准第9.2.1条要求的低能耗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零能耗建

筑；符合百年建筑理念并符合相应要求；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达到较高的

建筑装配率或预制率。 
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采用场地雨水通过入渗、滞蓄、回用等低影响开发措

施，实现设计重现期下雨水零排放；建筑污废水通过梯级利用、生态处理、再生

利用、就地消纳等，实现污水零排放；对场地内的大型乔木等植被进行有效保留、

改造和近自然化改造。 
在保障安全健康方面，获得健康建筑设计评价或运行评价标识；声景的专项

优化设计和营造；符合人体生理节律的光环境设计和营造；场地遮阳的专项优化

设计和营造；采用阻燃、防腐、防火、耐久等性能上有大幅提升的材料、技术和

产品；通过采用特低压直流实现建筑末端用电本质安全。 
在智慧友好运行方面，按照智慧建筑有关标准进行评价认定，或在智慧管理

系统、智慧服务系统、智慧家居系统、智慧教育展示系统、人工智能、数据收集

分析等方面效果突出，经专项论证通过。 
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对反映历史风貌、地方特色、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传

统建筑加以保护和利用，采用适度的措施，避免对历史建筑的价值和特征要素的

损伤和改变。 
为了鼓励绿色建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本条允许同时申请4项创新。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与评价均为：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分析论证报告及相关证明、说明文

件。 
分析论证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1）创新内容及创新程度（例如超越现有技

术的程度，在关键技术、技术集成和系统管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或集成创新的程

度）；（2）应用规模，难易复杂程度，及技术先进性（应有对国内外现状的综述

与对比）；（3）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发展前景与推广价值（如对推动行业技

术进步、引导绿色建筑发展的作用）。对于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补充创新应用

实际情况及效果。 




